德清县科技创业园(分部)入园企业孵化服务管理合同

甲方（提供方）：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

乙方（使用方）： 

为支持乙方创业，甲方同意乙方使用（德清县经济开发区内）武康镇长虹东街345号科技创业园（分部）内部分场地，为明确双方的权责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根据乙方的要求，甲方同意将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内面积为  平方米的孵化场地提供给乙方使用，使用期限从  年 月 日至  年 月 日止。乙方入园孵化期间，甲方提供项目申报、风险投资、市场推广、宣传策划、教育培训、后勤服务、法律咨询、专利代理、财务代理、政策退税等孵化服务，协助乙方办理各种有关手续，为企业和部门沟通牵线搭桥，为企业争取各种孵化基金,入园企业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以政府出台的最新政策为准。

二、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入园企业孵化服务管理费采取预付方式，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付入场押金5000元，并办理入场手续，十日内，预先支付从合同签订日起至09年6月30日的孵化服务管理费（具体费用详见下表），以后每半年支付一次，乙方应在每年1月1日或7月1日前十天支付上半年度或下半年度的孵化服务管理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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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方应承担的义务

在收到乙方服务管理费之日起3日内，提供正常所需的电力、供水外线电话、宽带网络由乙方自行到电信局窗口申请办理（必要时甲方可帮助联系、协调）；负责对楼房及其附着物的定期检查，并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费用。

2、提供园区物业管理，包括公共环境卫生、安全值勤保卫、车辆停放管理、公共绿化养护及室外雨水管、污水管道、化粪池、消防器材的管理。

3、因特殊情况需要终止合同，甲方应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。

四、乙方应承担的义务

1、乙方应按时向甲方交纳孵化服务管理费，及由甲方代为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。乙方可预约使用创业大楼内会议室、接待室，相应支付一定费用。

2、在使用期内，必须服从园区管理部门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，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不得在孵化场地内从事与创业无关的及违规、违法的活动。

3、在使用的场地内部所用的电、水、通信、宽带费用由乙方自理（电费、水费由甲方代收代付，先交费后使用），并承担安全使用的义务。乙方应按照入园申报量合理用电，不得超负荷使用。因使用不当而造成甲方电力、水、通信系统设施损坏的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，将赔偿一切相关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4、如乙方对使用场地进行二次装修，需提供合理方案，在征得甲方同意后才能施工，费用自理。

5、在使用期满或合同终止后，乙方应在7日内及时腾出全部使用的场地，并连同装饰物完好无损、无偿地交给甲方，乙方因装修、装饰所增添附属物产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不得拆除和损坏（除自行安装的设备以外）。

6、若遇特殊情况需终止合同，须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甲方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甲方逾期交付使用场地，每逾期一日按月服务管理费的百分之五向乙方赔付违约金。

2、乙方逾期交付服务管理费，每逾期一日按月服务管理费的百分之五向甲方赔付违约金。

3、乙方使用期满逾期退房，每逾期一日按月服务管理费的百分之五向甲方赔付违约金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甲方的其他经济损失。

4、双方任何一方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提前终止协议的，应向对方支付年服务管理费百分之百的违约金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，还应予以赔偿。

六、附则
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在履行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向使用场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2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德清县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：：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

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